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锦科协发〔2026〕3 号

关于举办 2026 年锦州市青少年科技教育

创新成果大赛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科协、教育行政部门、科技局、团委、妇联、市

直中小学校、渤海大学附属高级中学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

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《教育部等十八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

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根据辽宁省青少年

科技教育创新成果大赛工作要求，拟定于 2026 年 3 月举办锦

锦 州 市 科 学 技 术 协 会
锦 州 市 教 育 局
锦 州 市 科 学 技 术 局
共 青 团 锦 州 市 委 员 会
锦 州 市 妇 女 联 合 会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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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创新成果大赛。大赛将为科技教育工作者

和青年提供展示、交流、提升的平台，发现和培育青年科技教

育人才，推进科技教育事业的普及与发展。现将大赛有关事宜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锦州市科学技术协会、锦州市教育局、锦州市

科学技术局、共青团锦州市委员会、锦州市妇女联合会

承办单位：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、锦州市科学技术馆、

锦州市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

二、赛事类别

竞赛为科技教育工作者科技教育创新成果赛

1.参赛对象

中小学科技教师

2.参赛内容

科教制作类作品：由科技教育工作者设计或改进的为科技

教育教学服务的教具、仪器、设备；作品按学科分为物理类、

化学类、生物类、数学类、信息技术类和其他。

科教方案类作品：由科技教育工作者设计撰写的科技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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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或教学的方案，须是已开始实施或已实施完成的。

以上比赛项目均设一、二、三等奖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本次大赛秉持“公开、公正、公平”原则，优化竞赛规则，

坚持评选标准，提升赛事组织服务水平，为省级大赛和全国大

赛推荐高质量项目成果。

第一阶段：县区级初选阶段。通知下发后各县区级组织单

位（市直中小学）要充分宣传本次大赛，同时积极动员有条件

的学校开展相关竞赛项目的立项、开展和创作活动，有计划地

组织初选、初赛活动，选拔优秀作品参加本次大赛。

第二阶段：市级初评、终评阶段。对评奖结果予以公示后，

对获奖者颁发证书。

第三阶段：省赛、国赛申报阶段。

四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参赛组织单位报送材料

1.项目清单：以学校为单位填写，要求内容完整并与项目

申报书一一对应，加盖学校公章后，报送电子版和纸质版各一

份。



- 4 -

2.参赛项目汇总统计表：县区级组织单位（市直中小学）

按要求填写《参赛项目汇总统计表》，加盖本单位公章后，报

送电子版和纸质版各一份。

（二）参赛选手报送材料

1.申报书一式两份，按要求签字盖章，填写项目简介时注

意精炼语言，以免影响格式，项目具体内容应在项目报告中详

细叙述。

2.项目报告根据竞赛规则和模板详细填写，市赛时以项目

报告为评定标准。

3.其他材料根据各项目需求报送，应包含一定数量影像资

料。

4.每个作品的所有纸质版材料请装在一个档案袋中，将申

报书第一页复印并粘贴于档案袋上。

（三）注意事项

1.如有实物作品，初评阶段无须提交，以影像资料方式包

含在其他证明材料中。请作者自行保管作品实物，若进入终评

答辩环节，可带入赛场。在作品运输、布展及答辩过程中，选

手及指导教师应注意做好安全防护，遵守展示场所的安全规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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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防各类安全事故。

2.参赛过程中，各单位应加强师生安全教育，确保活动开

展符合安全规范，切实保障师生人身安全，落实相关安全责任。

3.申报书、项目报告模板、项目清单、统计表等材料请到

锦州市科协官方网站（下载中心）下载。

网址：http://www.jzast.org.cn/241/241/1404

（四）申报时间及方式

截止日期：2026 年 3 月 6 日

地址：锦州市凌河区解放路四段 5 号科协 211 室

联系人：陈东 张珂祎

电话：0416-3128060

电子邮箱：jinzhoukejiguan@163.com

mailto:jinzhoukejiguan@163.com



	关于举办2026年锦州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创新成果大赛的通知.pdf
	6号2.pdf

